关于举行浙江大学2017年“教授杯”
篮球比赛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级工会：

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加强体育锻炼，提高团队合作精神，增进教工友谊，展现教工风采，现决定于10月在紫金港校区举行浙江大学2017年“教授杯”篮球赛。请各院级工会认真做好组织和报名工作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比赛时间

2017年10月13日～25日

二、比赛地点

紫金港校区

三、参赛单位

1．以学院（系）、直属单位、校机关、附属医院、产业与后勤等为单位组队参赛。

2．附属医院须单独组队，院系可联合组队（限同一学部内）。

四、参赛资格

1．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经校医院体检合格，身体健康，自愿参加本次比赛，并请办理意外伤害保险。

2．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我校在册本级工会会员，且职称在副高及以上，或副处级及以上（含副处调研员、六级职员及以上）。

3．一名会员只能代表所属一支参赛队伍参赛。参赛队员的资格审查由各报名单位负责。
4．参赛队员不限年龄、性别（女教职工也可报名参赛）。

5．教育学院体育系术科教师、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篮球专项教师不能参赛。

五、比赛办法

1．根据报名队数经抽签决定组次及排序，按蛇形排列分组。比赛办法根据参赛队报名情况在领队、教练员会议上确定。
2．比赛用球为7号球。
3．每场比赛分四节，每节比赛时间为10分钟，除暂停、犯规罚球、第四节最后2分钟或每一个决胜期的最后2分钟以及特殊情况发生用时较长时停表外，其余时间均不停表。除此特定规则外，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2010年《篮球竞赛规则》。

4．参赛队在比赛当日迟到15分钟以上，按自行弃权处理。若参赛队自行弃权，则判罚该队本场比赛以0:20负于对方。

5．参赛队员必须符合参赛资格，如经审查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队员参赛，取消该队参赛资格，判罚该队所有比赛（包括已赛和未赛的场次）以0:20负于对方。

七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
按比赛成绩录取前八名，分别颁发浙江大学2017年“教授杯”篮球比赛奖杯，并给予适当奖励。

八、领队、教练员会议
10月9日下午15:00在紫金港校区体育馆（体育馆南二门进入）会议室召开各参赛单位领队、教练员会议及分组抽签。
请各院级工会认真做好组织和报名工作，并准时参加领队会议。
九、本规程解释权属赛事组委会。

浙江大学工会

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

浙江大学教工篮球协会

2017年9月18日

